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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 国 县 农 业 农 村 局
兴 国 县 财 政 局

兴农字〔2025〕23 号

关于做好 2025 年一次性补发放耕地地力
补贴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经济发展办公室：

为增强农民保护耕地的意识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保护

耕地、提升地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根据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

村厅《关于做好一次性补发放耕地地力补贴工作的通知》（赣财

农〔2025〕21 号）文件要求，对 2025 年耕地地力补贴一次性补

发 11 元/亩。现就做好 2025 年一次性耕地地力补贴发放工作通

知如下：

1.明确补贴标准。根据省市文件要求，对 2025 年耕地地力

补贴一次性补发 11 元/亩，省市核定兴国县耕地地力补贴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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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487232.82 亩。原则上以 2025 年已发放的耕地地力补贴农户

和面积为基准。

2.再次核实补贴面积。各乡镇要以 2025 年已发放的耕地地

力补贴面积为基础，严格按照“村组登记、两榜公示、乡镇确

认”的程序，对农户补贴耕地面积进行核实。县农业农村局依

照核定的补贴面积，补贴标准，将补贴资金准确、及时、无误

的通过社会保障“一卡通”拨付到补贴对象卡中，并在县政府

或县农业农村等部门政务网络上进行公示。

3.把握时间节点。各乡镇要在 7 月 7 日前将主要领导签字

的《2025 年一次性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核实乡镇汇总表》（附

表 2）纸质稿上报至县农业农村局，同时将附表 1、2 电子版发

送至电子邮箱：xgnjzx@126.com，联系人：廖天长，联系电话：

15796860893。

4.加强资金监管。对获得补贴的农户信息须在各村委会公

开栏张榜公布，广泛接受群众监督。要严格按规定管理和发放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，严禁骗取、套取、挪用补贴资金等，

一经发现违纪违法违规行为，将依纪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附件：1.2025 年一次性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农户登记表

2.2025 年一次性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核实乡镇汇总表

兴国县农业农村局 兴 国 县 财 政 局

2025 年 7 月 3 日

兴国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5 年 7月 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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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 年一次性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农户登记表

乡镇(盖章) 年 月 日

序号 村名 村小组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电话号码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

已发放面积(亩）

其中核减面积

实际发放面积被非农征用

面积
撂荒面积 其他类型

合计

填表人（签字）： 乡镇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乡镇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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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25 年一次性耕地地力补贴面积核实乡镇汇总表

乡（镇）(盖章) 年 月 日

村委会名称 村小组个数（个） 户数（户）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

已发放面积（亩）

其中核减面积

实际发放面积
被非农征用面积 撂荒面积 其他类型

本乡合计

填表人（签字）： 乡镇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乡镇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
